[bookmark: _GoBack]財法系擋修科目授課教師同意書
  
依本系課程規劃備註第4-7項規定，若未修習通過民法總則、刑法總則、行政法總論、憲法等基礎科目，不可修習規定之進階科目；惟涉及畢業等特殊問題，則必須先行選修擋修科目者，經授課老師同意，始可至系統選課，惟仍須依學校規定之教室空間上限限制辦理。

	學生姓名
	
	學     號
	

	班     級
	       組    年級
	連絡電話
	

	擋修科目
(請填科目全名)
	
	開課時間
	星期     第     節

	
	
	授課教師
	

	選修擋修科目
原        因
	














 

 授課教師簽章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章 ：                 
